
1. 检查单：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行政规范化检查单

2.检查模块：轻工行业

3.检查项：白酒勾兑、灌装场所和酒库未设置固定式乙醇蒸

气浓度监测报警装置，或者监测报警装置未联锁的行为

4.对应职权编号：无

5.检查内容：白酒勾兑、灌装场所和酒库未设置固定式乙醇

蒸气浓度监测报警装置，或者监测报警装置未与通风设施联

锁的

6.检查标准：

6.1 白酒生产企业的白酒勾兑、灌装场所和酒库未设置固定

式乙醇蒸气浓度监测报警装置。

6.2 白酒生产企业的白酒勾兑、灌装场所和酒库未设置机械

通风设施。

6.3 白酒生产企业的白酒勾兑、灌装场所和酒库固定式乙醇

蒸气浓度监测报警装置未与通风设施联锁。

6.4 除外情形：

制（酿）酒车间用于临时储存或者中转的酒库；半敞开

式酒库。


